学院“两会”前安全大检查的通知
学院各单位：
按照克拉玛依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克安发【2014】2号文件【关于开展全国“两会”期间安全生产检查督查方案的通知】要求，为了保障学院“两会”期间校园安全，经学院安委会研究决定，在全院范围内开展“两会”前的安全检查工作，具体通知如下。
一、组织领导
学院成立“两会”期间安全检查行动领导小组。
王和院长、彭建春书记任组长，周刚副院长任副组长、学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为组员的工作领导小组。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学院资产安全处，具体负责全院安全检查工作。
   二、检查时间
    2014年3月2日至3月3日
   三、检查形式
根据“谁主管，谁负责；谁在哪个岗位上，谁具体负责”的原则，学院各单位必须在3月1号之前对本单位进行安全自检自查工作，及时上交自检自查报告，学院资产安全处于2、3号进行全院安全检查。
四、检查范围
锅炉房、澡堂、洗衣房、车队、食堂、出租门面房、大学生公寓楼、教学楼、机关楼、教务楼、各系实训室及办公室、大小报告厅、体育馆、图书馆。
五、检查内容：
1、学生宿舍内的用电安全，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热得快、电饭锅、电水壶等大功率电器和劣质充电器、插座等电器产品；
2、学院食堂、餐厅等部位液化气的安全使用和饮食卫生；
3、消防设施、设备的安全检查（包括检查记录的填写，是否占用、堵塞封闭安全通道和出口、关停消防设施、消防设施损坏不能正常运行，消防通道、安全出口、电气线路是否符合规定等）。
4、出租房屋安全消防措施落实情况及三合一情况。
5、交通安全措施落实情况（行车安全教育有记录、三交情况、行车风险辨识、车辆维修保养、三超一疲劳、酒后驾驶等）。
                  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安全生产委员会
2014年2月28日
 
 
